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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农农民民工工追追索索22年年讨讨回回欠欠薪薪3388万万
非关键性部件不是原配
买车人可索要三倍赔偿

跟随老乡进京打工
辛苦年余工资为零

今年59岁的张满提起数年前
的经历， 至今心里还不舒服。 他
说， 2013年夏天， 同乡冯小营想
找几个人到北京干工程， 并说去
那里后是跟着大建筑公司工作，
收入有保障。 于是， 他和冯涛 、
王志川等人带着其他亲戚朋友一
起跟着冯小营来到北京。

“冯小营说的没错， 活儿真
的不少。” 张满说， 公司接收他
们之后， 按每个人的意愿、 特长
等分别到冯小营施工队从事现场
管理、 技术管理、 电焊工、 数控
下料、 做饭等工作。

根据工种不同， 冯小营与张
满等人口头约定工资分别为每天
120元、 180元、 200元、 300元不
等。 他们的工作地点分别是长春
宽平桥、 前进大街、 燕郊、 固安
搅拌站及公司新厂区龙门吊、 北
京德胜门桥等。

可是 ， 自2013年9月开始进
入工地施工 ， 到 2014年 12月结
算 ， 张满等人总计应该领取的
386534元工资一直未发。 也就是
说， 张满等人辛苦工作一年多未
领到一分钱工资。

讨要工钱遭遇困难
三大难题横在面前

“我们都来自农村， 是地地
道道的农民， 每个人家里都不富
裕 。 家人指望我们能打工挣些
钱， 谁知道公司光让干活却不发
工资？” 张满说， 一开始大家不
好意思问， 后来公司一再推托，
推来推去就一年过去了。

2015年， 张满等人多次找公
司要钱 ， 并去了很多部门 ， 但
是， 没能要回钱来。 “这13人中
有的是父子关系， 有的是翁婿关
系 ， 大多是一个村子出来的 。”
张满说， 有个小伙子和他岳父跟
着公司跑南跑北不停地干， 现在
岳父生病了都没有钱治， 他想死
的心都有。 他们找到援助中心求
助时， 被拖欠的工资有的已经超
过两年了。

“如果案情简单， 决不会拖
延这么长时间。” 于帆律师仔细
了解案情后， 发现张满等人面临
三大讨薪困难。

一是证据存在问题， 无法直
接确认被拖欠工资事实。

于律师问张满有什么证据可
证明他们在公司干活， 他们掏出
了唯一的一张欠条。 而这张被揉
搓得乱七八糟的欠条， 不仅上面
写的农民工的姓名不正确， 还没
有具体欠薪数额， 欠条上的签字

还不是公司负责人签的， 而是由
别人代签的。

张满听说这张欠条不好使 ，
就又拿出一张有公司职工签名的
字条 。 可是 ， 这张字条也有问
题。 假如公司不认可写这张字条
的人是公司员工怎么办？

二是不能确定欠薪的主体
是谁。

打官司首先要知道告谁。 可
是， 于律师告诉张满等人先去劳
动监察大队投诉一下， 通过劳动
监察介入获得一些有用的证据
时， 张满一口拒绝了。 原因是一
年多前他们已向劳动监察举报，
但监察人员告诉他们告错单位
了， 他们应当举报的单位叫中基
公司而不是建筑公司。 可是， 他
们从来不知道中基公司， 也没给
该公司干过活， 怎么举报人家？

于律师认为， 劳动监察是劳
动执法部门， 在接受举报后会进
行调查的。 如果没有证据， 监察
大队不会告诉工人们应该举报
谁。 可是， 上网一查， 劳动监察
让举报的中基公司早已被工商部
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了。

这就是说， 如果张满等人是
为中基公司干活， 即使有证据打
赢官司也拿不回钱来。 因为， 中
基公司根本没有能力给付工人的
工钱。

三是时效问题。 按照张满等
人的说法， 从拖欠工资的时间算
起 ，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时效中
断， 其超过两年时间的工钱就没
法主张了， 即使提出主张法院也
不会支持。

虽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可
起到时效中断， 但是， 举报登记
的人只有张满等三四个人， 其他
人没登记。

律师出面调查取证
扭转不利讨薪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于律
师继续与张满等讨论证据问题。

突然 ， 一位工人拿出一张
2015年3月15日公司直接负责他
们干活的人写的条子， 当时在场
的工人还在这张条子上签了名。
可这张条子上一没有公章， 二没
有签名人身份信息。

“这 张 条 子 一 旦 被 单 位 否
认 ， 案件就又回到了原点。” 于
律师说。

这位工人说， 这张条子是他
们举牌子去公司讨薪时， 公司报
了警， 签字的人当着警察的面写
的条子、 签的字。

“即使这样， 也有问题。” 于
律师说， 当时不是所有被欠薪的
人都去了， 没去的人没在字条上
签名， 他们的工资怎么要？

问清了工人的情况， 于律师
首先来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调
查。 但对方坚持说： “他们根本
告的不对 ， 告的公司与他们无
关。” “告诉工人重新举报他们
又不干， 他们不举报我们也没有
办法。”

于律师问：“是谁告诉你们，
这些工人是为中基公司干活的？ ”
对方愣了一下说：“建筑公司告诉
我们的， 他们早已把工程项目包
给中基公司了。 ”

一听这个 “包” 字， 于律师
心里有了底。 因为， 在工地上拖
欠工资， 无论是发包方还是承包
方都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如果公司职工写给张满等
人 的 字 条 确 实 是 在 警 察 到 场
情 况 下写的 ， 那么 ， 它就可具
备法律上的效力。 反之， 一切归
零。” 接下来， 于律师来到派出
所调查。

但调查不顺利。 第一次， 对
方让等待负责接警登记的警察。
好不容易等来了， 对方说： 时间
太长了查不到了。 于律师请对方
查一下2016年负责公司所在区域
的警察是谁， 对方让其先回去，
问后再说。

于律师第二次到派出所时 ，
对方说管片民警休假了， 过几天
再来。 第三次见面时， 对方又说
时间太长了， 记不清楚了。

没办法， 于律师只得让张满
等 人 回 忆 当 时 的 场 景 并 尽 量
收 集 一些证据 。 结果 ， 有人找
到了几张当时拍的照片。 于是，
于律师带着工人当时拍的一张在
现场的警车照片， 第四次来到派
出所。 就这样， 派出所承认了出
警的事实。

为了克服证据上的不足， 于
律师让工人们把有毛病的欠条进
行完善， 包括让冯小营重新出具
或签名。 同时， 把欠条上写成小
名的工人， 由当地派出所开出证
明信予以证明。

至此， 案件开始朝着有利于
农民工的方向发展。

围绕诉讼悉心准备
借助法院促成调解

为促使案件尽快解决， 于律
师很快准备好立案手续， 并与13
名农民工一起来到法院。 面对立
案法官， 于律师详细介绍了工人
们被欠薪的情况及每个人的困
难， 希望法院能尽快安排审理。

考虑到案情的复杂， 于律师
制订了严密的诉讼预案和灵活的
诉讼策略。 对于未在字条上签名
人员的工资时效问题， 把集体讨
薪与劳动监察举报结合起来。 解
释为前往公司讨薪的工人代表所

有工人， 前往劳动监察大队举报
的工人也是代表全体被拖欠工资
的工人。

围绕追讨欠薪这一核心， 要
求每个工人必须将自己工作的具
体时间、 具体地点、 工种等详细
列明， 避免因说不清干什么， 在
哪儿干 、 干多少活而对自己不
利。 对于欠条上姓名与身份证不
一致的问题， 由老家出具证明并
加盖公章来解决。

考虑到公司一定会在诉讼中
提出中基公司的问题， 采取的应
对策略是： 要么从根本上推翻公
司的主张， 直接否认工人与中基
公司有任何关系 。 要么退一步
讲， 即使转包关系成立， 也要将
二者捆绑在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次开庭， 公司首先提出
的就是追加中基公司为当事人并
主张由其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这
一主张， 律师逐条进行反驳。

一方面， 中基公司不具备建
筑资质。 通过备案信息可以确认
该公司进行年检的时间为 2012
年， 为此， 其不可能与建筑公司
签订承包合同。 故不同意追加该
公司为本案被告。

另一方面， 即使建筑公司将
工程违法分包给中基公司， 其仍
应 依 法 承 担 清 偿 工 人 工 资 的
连 带 责 任 。 其 法 律 规 定 包 括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
暂行办法》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
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
知》 等。

总之一句话， 无论冯小营还
是中基公司， 因他们根本不具备
建筑施工资质， 建筑公司应当依
法承担工人工资的支付责任。

于律师的观点得到法官的支
持。 公司没办法， 只得将拖欠工
资 的 责 任 往 冯 小 营 身 上 推 。
而 冯 小营一再保证 ： 如果公司
支付工程款， 他将立即支付工人
的工资。

见双方推来推去， 于律师建
议法官借助法院的权威， 促使案
件调解结案。 于律师提出， 如果
调解结案， 工人们将放弃被拖欠
工资的利息。

经法官斡旋， 公司终于同意
调解， 但坚持分两次支付。 为了
控制对方不履行行为， 于律师提
出， 在调解书中注明： 如果第一
笔款项未按时支付， 在第一笔款
项支付的第二天视为全部工资均
到期。 这样做的目的， 是使案件
及时进入执行程序， 避免案件久
拖不结。

近日， 公司如期履行了第二
笔工资支付义务。 至此， 这起拖
延两年多的欠薪案终于划上圆满
的句号。

编辑同志：
两个月前， 我在一家汽车

销售公司看中了一款小车。 而
此 时 ， 我 正 暗 地 里 将 其 与
在 别 处看中的小车作比较 。
可是， 这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保
证： 该车全车原装配置、 安全
设置齐全， 正在搞促销， 绝对
物有所值， 而且只有最后一天
优惠。 听罢此言， 我立即打消
顾虑， 以18.8万元的价格购买
了一辆。

近日， 经内行人士指点，
我才知道该车轮轮毂、 轮胎并
非原车配置， 甚至没有胎压传
感器。 就此， 我曾向公司讨要
说法， 但公司拒绝承担责任，
其理由是 ： 虽然该车存在瑕
疵， 但对车的性能、 配置、 价
格 等 关 键 性 信 息 并 没 有 影
响 ， 也不会影响车辆的正常
行驶。

请问： 我能否向该公司索
要所付购车款的3倍赔偿？

读者： 于小菲

于小菲读者：
你有权向公司索要所付购

车款的3倍赔偿。
首先， 公司违反了自身的

法定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
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
量、 性能、 用途和有效期限；
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
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
疵， 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结合本案， 一方面， 公司
作为汽车销售者， 无疑对自己
所销售的小车具有保证其质
量、 性能、 用途和有效期限的
义务， 你所购小车轮毂、 轮胎
并不是原车配置， 表明公司未
尽职责。 更何况该法条没有将
经营者用替代品代替商品部
件， 可以作为其免除责任的条
件， 仅就小车没有胎压传感器
而言， 也意味着公司没有保证
小车的质量。 因此， 该公司不
能以所谓的瑕疵不影响小车的
关键性信息为由减轻责任。 另
一方面， 你在购买该小车并不
知道存在瑕疵。

其次 ， 公司的行为构成
欺诈。

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在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 采取
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
骗、 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公司作为
专门的汽车销售者， 对汽车具
有较高程度的认知水平和注意
义务， 其明知小车轮毂、 轮胎
不是原车配置， 甚至没有胎压
传感器 ， 却声称全车原车配
置、 安全设置齐全， 而你正是
因为被误导才购买小车， 即公
司具备了欺诈的构成要件。

再次， 公司必须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

因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 买 商 品 的 价 款 或 者 接 受
服 务 的费用的三倍 ； 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
百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
其规定。”

（颜梅生）

为讨要被拖欠的386534元工资， 来自天津市蓟县、
宝坻区的张满、 冯涛、 王志川等13位农民工折腾两年
没要回一分钱。

“我们农民工弄不清自己在为谁干活、 手中的证据
也不能锁定用工单位， 再加上其他因素干扰， 莫说两
年就是时间再长一些， 仅凭我们也要不回钱来。” 5月
22日， 张满告诉记者， 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于帆律师帮助下， 经法院调解， 他和同事们
拿到了自己的工资。


